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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焦点·怎样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⑥R
■生态论苑R

今年 6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意见》，对打好水源地保护攻坚战做

出明确部署：加强水源水、出厂水、管网水、末

梢水的全过程管理。划定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推进规范化建设。强化南水北调水

源地及沿线生态环境保护。深化地下水污染

防治。全面排查和整治县级及以上城市水源

保护区内的违法违规问题，长江经济带于

2018 年年底前、其他地区于 2019 年年底前完

成。单一水源供水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应当建

设应急水源或备用水源。定期监（检）测、评

估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供水单位供水和用户

水龙头水质状况，县级及以上城市至少每季

度向社会公开一次。

近两年来，环保部门开展专项行动，整治

长江经济带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在沿江

11 省（市）126 个地市 319 个饮用水水源地，共

排查出 490 个环境问题。得益于“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的意识不断形成，以及各地

区各部门狠抓落实的努力，排查出的 490 个环

境问题，全部完成清理整治，解决了许多长期

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目前，319 个饮用

水水源地已全部依法完成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划定工作，保护区边界设立了地理界标和警

示标识，得到有效保护。

专项行动中有效的举措，为打好全国水

源地保护攻坚战提供了借鉴。生态环境部环

监局有关负责人说，从专项行动得到的经验

看，水源地保护要从“划、立、治”来着手，划是

指保护区划定，立是指设立地理界标、警示标

志，治是指环境违法问题整治，最终要实现

“保”的目标，即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安全得到

保障。 （本报记者 刘 毅整理）

打好水源地保护攻坚战

在重庆市荣昌区老城区中心，有 14 棵古

黄桷树。这些树枝繁叶茂，茎干粗壮，树形奇

特，蜿蜒交错。“谁也不知这些黄桷树是何时

种下的。我爷爷说，他小时候，这些树就已经

这么大了。”市民张华清说，这 14 棵树，是老

荣昌人都有的难忘记忆。

“遇到老街坊，都会说你晓得那几棵黄

桷树不，我住在树西边或者树东边，有多远

多远。这样一说，关系自然就近了。”张华清

说 ，黄 桷 树 是 荣 昌 人 谈 论 家 乡 时 的 乡 愁

坐标。

黄桷树是重庆市市树，别名黄葛树、大叶

榕树、马尾榕、雀树，桑科榕属，属于半落叶高

大乔木。黄桷树产于我国西南地区，常作为

行道树。在炎热的夏季，茂密的树冠为居民

遮挡骄阳，树下成为大片的乘凉遮阴地。黄

桷树生命力很强，甚至能在岩壁上存活下来，

是一个长寿的树种。

3 年前，荣昌区委区政府搬迁。留下的

这块地和地上的 14 棵古树，该何去何从，成

为荣昌人关注的焦点。

有人提出：“打造一个现代化的商业综

合 体 ，荣 昌 人 也 该 有 一 个 超 高 的 地 标 建 筑

了。”

有人认为：“搞什么地标？黄桷树怎么

办？最好是留下古树，给大家建个大广场。”

两种意见，从政府到民间，从网络到街

边，荣昌人争论不休，两边都有自己的道理，

一时谁也难以说服谁。

作为荣昌区规划局局长，杨大志算了一

笔经济账。“这一带可以规划近 10 万平方米

的商业区，扣除拆迁和安置成本，政府能从中

收益 4.5 亿元。”杨大志说，有了这笔钱，政府

能办很多实事，惠及很多居民。

论证会开了 10 多次，形成方案不下 20
个。建地标商业综合体的方案，也曾多次纳

入政府研究议题，但由于大家意见不统一，市

民对“留下古树”的呼声高，方案一再被搁置。

“不考虑收益，还绿于民建广场！”在调研

并征求市民意见后，荣昌区委书记曹清尧提

出，政府搬走以后，要把院墙打开，建成广场，

把 14 棵黄桷树还给荣昌人。很快，区里审议

通过黄桷树广场改造方案，并对古树进行重

点保护。

荣昌对这 14 棵黄桷树进行的调查显示，

有 7 棵 树 树 龄 超 过 400 年 ，5 棵 树 树 龄 超 过

300 年，2 棵树树龄超过 100 年。“为保护黄桷

树，我们通过对树的长势的分析，针对性提出

景观保护与提升措施。同时协调好古黄桷树

与广场建设、景观营造的关系。如果有冲突，

把古黄桷树保护放在第一位。”当地工作人员

介绍。

如今，区委区政府已搬，院门已拆。在一

片杂乱的工地里，古树周边搭建起全封闭保

护围墙。在广场改造过程中，当地严格落实

古树保护红线、施工期古树保护方案、古树景

观提升方案。

“听说在春节之前，黄桷树广场就能修好

了。”张华清说，“现在，街坊邻居都很关心这

件事，大家都等着广场修好了，带着家人去树

下转一转、坐一坐呢。”

右图：被封闭保护起来的黄桷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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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荣昌区委区政府搬迁后，旧址的 14棵古黄桷树得到精心呵护

保护古树，不建商场建广场
蒋云龙 王 嫚

■让古树名木活起来⑥R

前不久，一幅“为了环

保灶台被贴封条”的照片，

通 过 微 信 、微 博 等 广 泛 传

播，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后

来真相大白：西安市临潼区

西泉街道整治散乱污企业，

对生产经营手续不全的企

业采取“先停后治”的措施

进行治理。于某某和于某

经 营 的 企 业 ，均 因 手 续 不

全、违法生产被查封，生产

设备、电闸被贴了封条。 8
月 20 日 ，于 某 某 将 原 本 贴

在机器设备上的封条贴到

自家灶台上，用手机拍照发

给了于某。于某收到照片

后 ，发 送 到 微 信 群 中 。 之

后，该照片在微信朋友圈中

被大量转发。张某将照片

配上批评临潼区西泉街道

环保工作的煽情文字，在新

浪微博发布。

临潼区西泉街道办就

网上流传的图文向公安机

关报案后，公安机关很快查

明真相。最终，3 人因触犯

《治安管理处罚法》受到行

政处罚。

环境保护需要广泛的

公众参与，政府环保行政监管执法欢迎社会公

众的监督。在大量的环境监管执法中，确实有

执法程序不严谨甚至乱作为的现象。对此，法

律法规赋予了行政相对人正当的救济权利：陈

述申辩，申请听证，申请行政复议，向法院提起

行 政 诉 讼 ；通 过 政 府 12345 服 务 热 线 、环 保

12369 举报电话、政府官方网站投诉和举报；通

过打电话、写信向纪委、监察委反映情况。这些

渠道是畅通的，对公众提出的诉求，政府和有关

部门会认真办理。

环保执法离不开正当监督，但容不得抹黑。

抹黑环保执法、传播相关谣言，扰乱视听，激化矛

盾，会对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生态文明建设造成严

重干扰。在保护公众正当监督权利的同时，对造

谣、抹黑的行为也要依法严惩。“灶台被贴封条”

谣言传播事件再度敲响警钟：网络不是法外之

地，在互联网上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传播不

实信息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属于违法行为，是要

负法律责任的。

“ 为 了 环 保 灶 台 被 贴 封 条 ”“ 因 污 染 环 境 油

泼面禁止泼油”……对这类稀奇古怪、吸引眼球

的“新闻”，我们还是应擦亮眼睛，在信以为真或

点击发送键之前，在心里多打几个问号。在网

络世界里，往往“有图未必有真相”。在人为刻

意制造的假象面前，那几乎乱真的“图”就是骗

人的道具。不信谣、不传谣，坚决抵制、积极举

报 造 谣 等 违 法 行 为 ，才 是 客 观 理 性 、负 责 任 的

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关于环保执法的谣言广

泛流传，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人们对环保“一刀

切”行为的担忧，这提醒环保执法者善用和慎用

手中的权力，努力让环保执法既有“力度”，又有

“温度”。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战术，绝不只是

对环保违法企业罚款、查封、关停，更不是要大量

关掉产生污染物的实体企业。环保执法者要在

坚持铁腕治污、铁面执法的同时，摸清企业的环

保需求，提供精心周到的服务，为企业合法生产、

达标排放提供帮助。在环保执法的过程中，应当

既查处环境违法行为，也宣传环保法律法规政策

标 准 ，助 力 企 业 解 决 环 境 问 题 ，推 动 企 业 绿 色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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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的保护区内存在
大量城建项目和居民，难以
实现封闭式管理

乐山市中心城区任家坝附近，背靠岷江，人

口众多，菜市场、医疗机构、购物商场等密集。

这里曾经是中心城区饮用水水源地之一。

“以前设有 4 个水源保护区，保障中心城区

饮用水，其中大渡河和岷江两个保护区位于城

区，青衣江两个保护区位于近郊场镇。”市环保

局副局长岑正山告诉记者，曾经的 4 个水源保护

区建成较早，按当时标准，保护区陆域纵深较

长，因此面积很大，水源地与城市、交通等重大

建设项目严重冲突。

按照四川省制定的《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

条例》，水源地应划定保护区，并设置隔离设施，

实行封闭式管理，禁止建设与供水和保护水源

无关的项目。然而，原有 4 个水源地均未按照要

求实现封闭式管理，保护区内进行的大量城市

建设，为水质安全埋下隐患：污水收集管网不完

善，造成生活污水和养殖业污染物任意排放，其

中，岷江水源地受上游成都等城市的来水影响，

常年水质超标。

“环保部门承担对大量企业的执法工作，本

来就人员不足，4 个分散的水源地，更增加了执

法工作量。”岑正山表示，以前保护区内建筑、企

事业单位众多，排放口多，污染治理工作难以开

展，多年来治理措施无法落实。即使有的保护

区设置了隔离网，但人为破坏严重。

“水源地设置 4 个，确实属于重复建设，遇到

洪期，高浊度水应急防控难度特别大。”岑正山

介绍，除了管理难外，以前供水管网还是独立运

行模式，一个供水系统发生突发情况，无法使用

另外的供水系统，任何水环境应急事件都可能

引发大面积停水。

人口、企业密集，意味着交通、生产事故发生

的可能性偏大，提高了突发性水体污染风险。然

而，4 个水源保护区内各自有多达数万平方米的

建筑，若进行拆迁整改，费用将是天文数字。

对水源地进行整合搬迁、建立互联互通的

供水体系，成为乐山选择的解决方案。

搬走污染源，修复生态
环境，严格保护全市人民的
“大水缸”

盛夏时节，记者来到市郊的安谷镇，大渡河

畔凉风习习，水清云淡——如今，这里成了新的

水源地。走进新建的安谷水源地，汩汩河水泛

着清波前行，两岸绿意盎然，郁郁葱葱。

“这个位置以前是养殖家畜的农舍。”来到

一 片 新 植 的 人 工 林 ，当 地 居 民 王 成 东 告 诉 记

者。地上还留有旧房拆迁的痕迹。新建水源地

前，当地进行了大量拆迁搬离工作，养殖场、砂

场等都无一例外地进行了拆除。

根据规划，乐山两个新水源地设在离城区

较远的大渡河和青衣江流域。“这两条河国家考

核断面达标率均为 100%，水质均在Ⅱ类。”岑正

山介绍，大渡河和青衣江水源地的上游植被覆

盖广，大多为丘陵地貌，沿途居住人口及工矿企

业少，污染小，加上水资源量大，因此选择在两

条河各布局一个水源地。

“饮用水安全是最大的民生。”乐山市环保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根本解决大渡河安谷水

源地和青衣江陶渡水源地的安全问题，乐山市

严格排查保护区内的环境问题，关闭企业两户，

搬迁农房 4000 余平方米，拆除养殖场 3 万余平

方米，改道公路 8 公里。

“一开始让我们拆迁搬离，确实有些想不

通。”以前在大渡河陶渡水源地附近从事养殖业

的田明元告诉记者，环保部门和基层政府工作

人员，给企业和养殖场的业主们反复做工作，讲

清楚选择这里作为水源取水口、全市人民“大水

缸”的重要性，渐渐地人们都理解了，并在搬迁

同意书上签了字。

“全市的人都要喝这里的水，在这里大规模

养猪，要被戳脊梁骨的。”田明元说。

只搬走污染源还不够。在位于陶渡取水口

附近的生态大道上，记者看到，拆迁后的建筑土

地上已经覆盖上泥土，移植过来的银杏、天竺葵

等长势喜人。“这里山坡的顶部种上了天竺葵

等，坡面种了三角梅，在底部坪坝里撒上了草

籽。”当地乡镇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样乔灌草相

结合，有利于水源地的水土保持。

根据乐山市政规划部门提供的数据，两个

新的水源地建设涉及全市 4 个区县大量征地拆

迁，其中青衣江畔一家养殖场拆除的圈舍就有

34 栋，此外，居民住宅、道路、砂石厂、养殖场等，

凡有可能影响水源水质的，一律被拆迁。拆迁

后，通过植被覆盖、土层改造等形式，改善生态

环境以有利于水源涵养。

两个水源地互为备用、
实现“双保险”，进行水质在
线监测预警

来到乐山中心城区的龙游路与白燕路交叉

处，打开水务井盖查看，能发现这个下水道里的

供 水 管 道 ，比 其 他 地 方 的 管 道 多 了 两 处 连 接

点。“两个水源地在这里‘握手’。”市水务局供水

科科长陈明进告诉记者，通过这里的连接，乐山

的两个新建水源地形成了“一张网”供水格局，

在一定范围内可互为备用。

陈明进介绍，目前青衣江陶渡水源地取水

量为 15 万吨/天，大渡河安谷水源地取水量为

10 万吨/天，即使一个水源出现问题，另一个水

源 也 能 保 证 中 心 城 区 居 民 70%以 上 的 用 水 需

要，为每人每天提供 112 升水。“这远远超过了国

家对应急供水规定的每人每天 80 升的要求，可

以说不用担心发生突发水质安全事故。”陈明进

告诉记者，目前乐山市在继续提升城市供水管

网配送能力，相关工程一旦完成，即使依靠单一

水源也能保障全城居民用水。

阳光下，大渡河安谷水源地附近的河面上

泛着粼粼波光，其中相当部分的河段，两岸都由

防护网进行了隔离。安谷水源地隔离防护网长

达 7.3 公里，整个保护区启用了 5 套视频监控系

统 ，实 现 了 全 封 闭 管 理 和 取 水 口 的 全 方 位 监

控。“这里是核心保护区，别说进入了，一个陌生

人长时间在此逗留，都会引来附近治安巡逻员

的询问。”陈明进说，两个水源地都有这样严格

的安全防护。

在安全巡视制度以外，技术手段成为水质

保护的有效方式。在安谷水源地，相关检测设

备正在安装调试。工作人员介绍，这里的水质

参数可以实时同水务局共享。目前自来水公司

正抓紧推动水源水质预警，将实现综合毒性、重

金属指标等 18 个参数水质预警在线监测，从而

确保饮用水水源安全。

筑牢饮用水水源地“拦
污坝”，将保护区划入生态
保护红线

大渡河安谷水源地准保护区范围内的沙湾

区太平镇孙坝村一组，设置在移民安置点附近

的污水处理站正在运行。沙湾区住建局副局长

黄平遥介绍，这个污水处理站净化了安置点 16
户 40 多名村民的生活污水，一天处理生活污水

5 吨。像这样的小型污水处理站点，沙湾区去年

一共新建了 6 个，收集处理准保护区范围内的居

民聚居点、农家乐产生的污水。今年年初，沙湾

区太平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沫江办事处生活污

水处理厂也建成投运，对相关区域范围内的生

活污水收集处理做到全覆盖，避免对饮用水源

造成污染。

来到青衣江陶渡水源地，眼前的青衣江江

水清澈，水面平静，就像一条青色的玉带蜿蜒而

去。陈明进说，为防止面源污染，地方政府已经

在陶渡水源地一级保护区范围内的几个村流转

土地约 214 亩，这些流转的土地被用作生态绿

化，以涵养水源。

乐山市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入生态保护

红线，实行最严格保护，已经启动《乐山市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条例》立法工作，进一步

提高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法治水平。

“经过艰苦努力，乐山市饮用水水源地环境

问题整治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市环保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目前，乐山正抓紧巩固深化整治成

果，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治工作，

与全面推行河长制、开展水污染防治攻坚战等

有机结合起来，推进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

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等工

作，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推动全域水环

境质量稳步改善。

上图：位于大渡河安谷水源地的取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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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乐山多措并举保障饮用水源安全

水源地严格保护 污染源持续减排
本报记者 张 文

四川乐山，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汇流。千百年来，当地人依赖三江丰
富的水资源繁衍生息。乐山以往设有 4个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用于给主城区供
水。这 4个水源保护区建成较早，大量城建项目无法避开保护区，保护区已成为
人口密集区域，难以按照相关要求实现封闭式管理。

饮用水安全事关民生，水源地治理刻不容缓，近年来原环保部开展专项行动，
整治长江经济带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在这一专项行动的督促下，乐山新启用
了两个水源地，完全代替了以前的 4个水源地，建立了“双水源，互备用”的水源地
安全机制。

环 保 执 法 离
不开正当监督，但
容不得抹黑。在
保护公众正当监
督权利的同时，对
造谣、抹黑的行为
也要依法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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